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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资助对象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对象范围，且不

是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1、为参股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被资助对象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被资助对象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务，且资助资金仅用

于主营业务，被资助对象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可以超过 70%，但不得高

于 95%。 

（2）公司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即被资助公司的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合

作方需按其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包括资助金额、期限、利率、违

约责任、担保措施等。 

经充分预计参股项目公司后续开发资金需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于本议案

生效之日起至未来12个月内，预计为参股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0.3亿元，

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财务资助对象 

与上市公

司关系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1 
镇江扬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孙涛 20,000 

镇江市丹徒区

新城龙山路与

茅以升大道交

界处悦山园售

楼处 

房地产开发经营

等 

2、为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提供财务资助 

被资助对象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控股项目公司为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务。 

（2）被资助对象为公司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

产负债率可以超过 70%。 

（3）控股项目公司的所有股东按出资比例获得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经充分预计控股项目公司的资金盈余状况，在本议案生效之日起至未来 12

个月内，拟同意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按持股比例同等条件从控股项目公司临

时调用闲置盈余资金额度预计 1.08 亿元，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https://aiqicha.www.qflfmc.com/person?personId=2335122757193173adb9fece9214b766&entry=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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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财务资助对象 

与上市公

司关系 

法定代

表人/执

行事务

合伙人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1 
苏州工业园区嘉安

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

司的少数

股东 

何雪芹 2,000  

苏州工业 园区

唯亭唯华路 2

号和泰都 市生

活广场 1 幢 117

室 

房地产开发经营 

2 
南京新城恒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

司的少数

股东 

郑福权 2,000  

南京市江 北新

区七里桥北路1

号南京江 北新

区人力资 源服

务产१ 服

https://aiqicha.www.qflfmc.com/person?personId=a2edcb994e1f37da2af98912ce3731f3&entry=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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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二）为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防范 

1、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项目公司，由公司直接负责财务管理，公

司能够动态预测和管控项目资金。 

2、在每笔闲置盈余资金调用前，需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

序。 

3、项目公司须在充分预留项目后续建设资金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在闲

置盈余资金范围内提供财务资助。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以预计额度为上限,根据

项目盈余资金以及合作方在项目中的出资比例计算。 

4、如项目公司后续出现资金缺口，各股东方应按照项目公司的通知要求及

时归还已调用的闲置盈余资金。如任一股东方未按照项目公司通知归还闲置盈余

资金构成违约的，违约方需按照合作约定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并赔偿项目公司及守

约股东的相应损失。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预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一）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向参股项目公司及控股项目公司

的少数股东提供的财务资助行为，是为满足下属公司日常运营资金需求，保障各

项目正常的生产经营和开发建设需要； 

（二）提供财务资助行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一日  


